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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縣政府 函
地址：893013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60號
承辦人：約僱人員 李璧竹
電話：082-325630 #62436
電子信箱：kbiclee2023@mail.kinmen.
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金城鎮中正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5月19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社字第112004224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1020000A_1120042248_ATTACH1.pdf、

371020000A_1120042248_ATTA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國立清華大學辦理112年度《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

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學士後教育學分班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清華大學112年5月18日清語研所字第1129003731

號函暨教育部臺教師(二)字第1122601654號函辦理。

二、報名日期：112年7月3日至7月7日。

三、招生對象：大學（含）以上，具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

驗中高級以上能力證明之。

(一)原住民重點學校或偏遠地區學校從事族語教學工作實際

服務累計滿4學期且現職之族語老師、族語教學支援工作

人員或代理教師。

(二)最近 5年內（報名截止時間往前推算5年）曾於高級中等

以下學校從事原住民族語文教學工作實際服務累計滿4學

期之族語老師、原住民族語文教學支援人員或代理教

師。

(三)現職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且實際服務累計滿4年以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120002938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05/19 13:5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上。

(四)經原住民委員會公告瀕危語言之族語言推動組織等單位

推薦，並經原住民族委員會造冊在案之族人。

四、開設班別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

學士後教育學分班。

五、其他詳情請見附件及該校招生簡章(https://gitll.site.

nthu.edu.tw/p/412-1137-17149.php?Lang=zh-tw)。

六、旨案倘有相關問題請逕洽該校承辦人員鄭寶珊(聯絡電話：

03-5715131分機73603，Email：mhfnthu109@gmail.

com)。

正本：各國中小
副本：

67


